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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 年 10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整 

會議地點：視訊會議（Google Meet） 

主    席：趙校長涵㨗                              紀錄：陳婉婉 

出席人員： 

學術及行政一級主管 

朱副校長景鵬（請假） 徐副校長輝明兼任總務長 林副校長信鋒（請假） 

馬行政副校長遠榮兼任國際處長暨院長 郭教務長永綱 葉副教務長國暉 

孟研發處長培傑 林學務長穎芬 張副學務長國義 陳圖資處長偉銘 

許院長芳銘 吳院長冠宏 梁副院長文榮 張副院長意政 

潘院長文福 徐院長秀菊 張院長文彥 石院長忠山 

陳院長復（請假） 范中心主任熾文 廖中心主任慶華 陳主任香齡 

王中心主任沂釗（請假） 朱副院長嘉雯（請假） 戴主任麗華 

張主任秘書德勝（請假） 

理工學院教師代表 

周教授君彥 劉教授鎮維 袁教授大鈞（請假） 劉教授振倫 

葉教授振斌 柯教授學初 蔡教授正雄 顏教授士淨 

翁教授若敏（請假） 魏教授茂國（請假） 林教授育賢 林教授楚軒 

蔡教授志宏 

管理學院教師代表 

 陳教授建男(委託代理) 周教授慧君 欒教授錦榮 張教授益誠 

侯教授佳利 蕭教授朝興 葉教授智魁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師代表 

彭教授衍綸(委託代理) 李教授道緝 楊教授翠（請假） 許教授甄倚 

洪教授嘉瑜 陳教授進金 蔡教授侑霖 石教授世豪（請假） 

張教授鑫隆 魯教授炳炎（請假） 林教授潤華 劉教授効樺 

張教授詠詠 

花師教育學院教師代表 

劉教授唯玉 劉教授明洲（請假） 林教授俊瑩 廖教授永堃（請假） 

張教授志明（請假） 尚教授憶薇 

原住民民族學院教師代表： 

日教授宏煜 陳教授毅峰(委託代理) 楊教授政賢（請假） 董教授克景 



2 

 

環境暨海洋學院教師代表： 

張教授世杰（請假） 蘇教授銘千 戴教授興盛（請假） 劉教授弼仁 

藝術學院教師代表：吳教授偉谷 程教授緯華 林教授淑雅 

洄瀾學院教師代表：林國華老師  陳勁廷老師 傅國忠老師 

行政人員代表 

呂家鑾專門委員（請假） 何俐眞組長 李宇峰組長 王惠真護理師 

吳佳芬小姐 伍佳雯小姐（請假） 

學生代表 

陳彥伶同學 黃子明同學（請假） 黃惠榆同學 潘芊妤同學 

柯采玉同學 陳立儒同學 王儀樺同學(委託代理) 林之禾同學(委託代理) 

楊博丞同學(委託代理) 陳映璇同學 古昀哲同學 

其他人員代表：劉國璋先生 洪國華隊長 

列席人員：張專門委員菊珍 

壹、主席致詞：略 

貳、提案討論 

【第 1 案】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正本校「校長遴選辦法」案，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89年5月31日8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

校務會議通過，教育部89年9月16日台（89）人第89109035號函核定、95年5

月17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99年11月17日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04年11月25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

會議修正通過修正通過及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111年5月23日110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通過。依教育部111年8月15日臺教人(二)

字第1110061224號函附件：「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依大學法第9條等相關法令

審視檢核表」審核意見所列事項修正，爰配合修正本辦法。 

二、有關本辦法草案依教育部111年8月15日臺教人(二)字第1110061224號書函審

核意見修正重點為第4、8、15、18條等4條條文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四條：本辦法第4條第4項所定本校應訂定遴委會組成、解散、

重新組成與委員產生及遞補方式，以及遴委會工作小組之組成、任務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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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運作程序訂定相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報部備查一節，

查國立大學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3條第4項訂有相同規範，本校校

長遴選辦法即本校依該規定就校長遴選事項中，屬學校（校務會議）權責

部分訂定，毋須重複訂定，應予以刪除，另明訂工作小組人數及產生方式，

爰配合文字修正及刪除重複部分。 

(二)修正條文第八條：本辦法第8條第4項所定遴委會委員喪失資格或經解除職

務所遺職缺，按身分別由本校依第4條第4項訂定之遞補方式遞補一節，查

遴委會各類委員遞補事項係規範於第3條第2項，爰遴委會委員遞補方式應

修正為按身分別依第3條第2項所訂定候補委員之候補次序辦理，爰配合修

正。 

(三)修正條文第十五條：本辦法第15條第2項所定校務會議於特定條件下議決

解散遴委會一節，未明定校務會議出席人數門檻，另增訂校務會議議決前，

應請遴委會到會說明，爰配合修正。 

(四)修正條文第十八條：查國立大學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3條第4項規

定，學校訂定校長遴選相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應報教

育部備查。爰增訂報部備查相關文字，俾符法定程序，爰配合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4 時 0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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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東華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89 年 05 月 31 日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89年09月16日台（89）人（一）第89109035號函核定 

95 年 05 月 17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1 月 17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1 月 25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05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0 月 05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大學法第八條、第九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

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九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校長任期屆滿未連任、不擬續任，應於屆滿前十個月，因故出缺應於二個月內，

組成「國立東華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辦理新任校長遴選事宜。 

第三條   遴委會由委員十九人組成，由本校校務會議推選之本校代表八人、本校推薦校友代

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八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組成，其中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

委員總數三分之ㄧ，各類成員之人數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八人： 

（一）由校務會議代表就教師代表候選人、學生代表候選人及職員代表(不含計畫人

員）候選人以無記名連記法投票選舉產生，每張選票至多圈選八人，教師代表

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同一學院之教師代表至多以一人為限。 

（二）教師代表候選人、學生代表候選人及職員代表（不含計畫人員）候選人之推

薦：由各學院、學生會及人事室分別推薦至多 3位代表為候選人，上述各候選

人之推薦其任一性別應達推薦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再提送校務會議票選。推薦

方式分別由各學院、學生會及人事室訂定。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八人：含校友代表三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五人共八人，

經校務會議代表以無記名連記法投票選舉產生；校友代表每張選票至多圈選三

人，社會公正人士每張選票至多圈選五人。 

（一）校友代表：由本大學校友會及各學院就本大學畢業之傑出校友中推薦之（被

推薦者不得為本校專任之教職員工），且各學院至少推薦一人，送請校務會議推

選三人為代表，三人為候補代表。校友代表三人應分屬不同學院。 

（二）社會公正人士：由本大學行政會議依程序議決提名、教師二十人以上（含）

之連署提名、或校務會議代表十人以上(含）之連署提名（被提名者不得為本校

專任之教職員工)，推舉曾任國內外大學校長、學術成就傑出、熟悉大學事務或

關心本大學發展之社會公正人士若干人，送請校務會議推選五人為代表，五人

為候補代表。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前項學校代表、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任一性別委員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各類代表於推選（薦）或遴派時，應酌列候補委員並訂定

候補次序。 

同一人連續受聘擔任本校遴委會委員，以一次為限。但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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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及運作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八年八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擔任之次數，不列入計

算。 

第四條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精神執行下列任務： 

一、決定候選人產生方式。 

二、決定遴選程序。 

三、審核候選人資格。 

四、選定校長人選由本校報教育部聘任。 

五、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 

遴委會應就二人以上之合格候選人審議，始得選定校長人選。 

本校應組成工作小組，協助遴委會執行第一項所定任務： 

工作小組置五至七人，除本校主任秘書為當然成員外，其餘成員由遴委會委員互選

之，工作小組召集人由小組成員互推產生。另置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秘書室、人事

室及其他單位人員兼任。 

工作小組應協助遴委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遴選作業時程規劃及遴選作業細則擬訂。 

二、候選人遴選表件資訊揭露及資格之初審。 

三、遴委會委員與校長候選人間資訊揭露與利益迴避事宜。 

四、遴選程序進行。 

五、法規諮詢。 

六、其他遴委會所提協助事項。  

第五條   本校應於聘任遴委會委員次日起三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遴委會置召集人一人，

由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

代理之。 

遴委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遴委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料。 

第七條   候選人應於參加遴選之表件揭露下列事項：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大學校長資格之學經歷。 

二、聲明未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消極任用資格。 

三、學位論文名稱及指導者姓名。 

四、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擔任營利事業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或其

他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 

五、其他經遴委會決議應揭露之職務、關係或相關事項。 

遴委會委員與候選人間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向遴委會揭露： 

一、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二、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三、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董事、獨立董事或監

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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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同時擔任同一營利事業決策或執行業務之職

務。 

五、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前三年內，曾同時任職於同一機關（構）學校，且曾有聘

僱或職務上直接隸屬關係。 

六、其他經遴委會決議應揭露之職務、關係或其他相關事項。 

遴選表件收件截止日後至遴定校長人選前，候選人或遴委會委員有前二項規定應揭

露之事項，亦應向遴委會揭露。 

遴委會委員與候選人間有前二項所定應揭露情形以外之事項，得自行向遴委會揭

露。 

第八條   遴委會委員為校長候選人者，當然喪失委員資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遴委會確

認後，解除其職務： 

一、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 

二、與候選人有前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關係。 

遴委會委員有依前條第二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與第三項規定應揭露之事項及依前條第

四項規定自行揭露之事項者，應提遴委會討論，作成是否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之決

議。 

遴委會委員有應解除職務之事由而未解除職務，或有具體事實足認遴委會委員執行

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教育部得以書面送交本校轉請遴委會議決；候選人或遴委會委

員並得以書面舉出其原因及事實，向遴委會申請解除其委員職務。遴委會議決解除

職務前，應給予該委員陳述意見之機會。 

遴委會委員喪失資格或經解除職務所遺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第二項所訂定候補

委員之候補次序辦理。 

第九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應解除職務之遴委會委員參與決議者，該遴委會之決議當然違

背法令而無效。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以外應解除職務之遴委會委員參與之決議效力，遴委會應於委員

遞補後開會議決。 

第十條   遴委會就下列事項應單獨列案逐案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 

一、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與第四款規定審核候選人資格及選定校長人選。 

二、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作成解除委員職務或迴避之決議。 

三、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議決應解除職務之遴委會委員參與決議之效力。 

第十一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任用資格除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令)規定

外，並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崇高之教育理念與學術行政經驗及能力。 

二、公認之學術成就及專業聲望。 

三、高尚之品德情操。 

四、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五、處世公正且能超越政黨利益。已兼任政黨職務者，須於應聘校長前書面承諾放

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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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有卓越規劃、組織及領導能力。 

七、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能力。 

第十二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以下列方式接受推薦： 

一、由遴選委員推薦。 

二、由本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主動推薦，每人至多推薦校內、外人士三人。 

三、由國內外大學校院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推薦。 

四、由校外學術團體推薦。 

五、由本校校友會推薦。 

六、由候選人自我推薦。 

第十三條 遴委會分三個階段進行遴選工作： 

一、第一階段：由遴委會就被推薦與自我推薦的人選中依第十一條之條件遴選。同

時秘密徵詢被推薦人參選之意願，決定至少三位至多六位候選人參與第二階段

之遴選。 

二、第二階段：遴委會應將第一階段選出之候選人的資料上網公佈，並邀請候選人

蒞校對全校教職員生舉行座談會，說明其辦學理念，遴委會應有委員參與座談

會。且安排適當時間由編制內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專案教師行使同意權認可

投票，通過經行使同意權資格者總人數五分之二(含)以上同意之人選，始得列

為第三階段候選人。上述投票選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通過即告中止，票數

不予公開。候選人若經認可投票通過者未達二人，則對未獲通過之候選人再投

票一次。候選人經二次認可投票仍無二位候選人達到標準，則由遴委會再徵求

人才（可含前未通過者），再舉行認可投票。 

三、第三階段：遴委會應邀請第二階段決定之依候選人面談，並依面談及座談會之

表現，由候選人中遴選一人函報教育部遴聘。 

第十四條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布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或遴委會依法決議予以公開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校長就任前之遴選爭議，遴委會應於三個月內作成決議確實處理之；校長就任後之

爭議，由教育部處理。 

遴委會於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但遴委會無正當理由怠於執行第四條所定任務，或

未於前項所定期限內確實處理遴選爭議者，經本校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一以上提案，

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解散。校務會議議

決前，應請遴委會到會說明。 

遴委會經本校校務會議依前項規定解散後，學校應於二個月內重新組成遴委會。 

第十六條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 

第十七條 校長候選人不得從事競選活動，亦不得委請他人拉票。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